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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）

东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东政办规〔2025〕2号

东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东山县
实施 2025 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，各渔业村（公司）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县海洋与渔业局制定的《东山县实施

2025 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工作方案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

施。

东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4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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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山县实施 2025 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工作方案
（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）

为深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，更好地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

渔业资源，切实做好 2025 年海洋伏季休渔工作，根据《福建省实

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〉办法》《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

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》（闽海渔规〔2023〕2号）和《福

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印发〈福建省实施 2025 年海洋伏季休渔制

度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闽海渔〔2025〕43 号）等要求，结合我

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以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保护、高效能治

理为总要求，始终坚持最严格监管、最严厉执法，突出全时段管

控、全区域覆盖、全环节监管，进一步补短板、强弱项、提质效，

确保海洋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、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，有效

防范海上渔业安全生产风险，促进我县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休渔作业类型、时间和区域

（一）除钓具外的所有作业类型，以及为捕捞渔船配套服务

的捕捞辅助船。

（二）北纬 26 度 30 分以北的福建省海域休渔时间为 5月 1

日 12 时至 9 月 16 日 12 时。桁杆拖虾、笼壶类、刺网和灯光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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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敷）网 4种作业类型渔船可申请开展虾蟹类、中上层鱼类等资

源专项捕捞许可，由相关县级渔业主管部门编制方案，逐级核报

农业农村部批准后执行。小型张网作业渔船休渔时间为 5月 1日

12 时至 8月 16 日 12 时。

（三）北纬 26 度 30 分以南的福建省海域休渔时间为 5月 1

日 12 时至 8月 16 日 12 时。

（四）兼作不同作业类型的渔船，休渔时间为 5 月 1 日 12

时至最长作业类型休渔时间。

（五）捕捞辅助船休渔时间：北纬 26 度 30 分以北的福建省

海域为 5 月 1 日 12 时至 9 月 16 日 12 时；北纬 26 度 30 分以南

的福建省海域为 5 月 1 日 12 时至 8 月 16 日 12 时。确需在最长

休渔时间结束前为一些对资源破坏程度小的作业方式渔船提供配

套服务的，由相关县级渔业主管部门制定配套管理方案，逐级报

农业农村部批准后执行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坚持严管严控。严格落实船籍港休渔制度，坚持人防、

技防、物防、机制防相结合，落实依港管船、定人联船、船位报

告、定期点验、信息周报等管理措施，切实做到“船回港、港规

范、人上岸、网封存”。加强伏休期间防火、防汛、防风、防污

染、防碰撞等，强化安全隐患排查，落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确保渔港渔船渔民安全。持续强化涉渔乡镇船舶安全监管，

严厉打击乡镇船舶违反伏季休渔制度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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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突出重点部位。锁定重点地区、紧盯重点对象、严控

重点时段、严查重点场所，加强常态化巡防值守，确保管控无漏

洞、打击无盲区。针对我县严管严控重点渔船、异地伏休渔船，以

及购置过户期间渔船、活鱼运输船、资源调查船、专项（特许）

捕捞渔船、异地扣押渔船、涉渔乡镇船舶、大马力快艇等船舶,

落实分类精准管控措施，加密安检巡查，形成管理闭环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巡查。坚持海陆联动、打防并重，加强日常

巡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，对违规高发地区、交界水域组织开展驻

守检查、联合检查、交叉检查、突击抽查、区域联查、夜间巡查

等，强化日常监管。海洋渔业、公安（海防）、海警、海事、市

场监管、检察机关等有关部门要加强部门协作，强化捕捞、运输、

补给、销售、市场等全环节、全要素、全链条打击整治，形成高

压震慑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遵循“统一领导，综合管理”原则，

成立县伏季休渔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组长，县

政府办、县海洋与渔业局领导任副组长，各镇及相关职能部门负

责人为成员（详见附件 1），具体负责伏季休渔工作的组织实施

及监管工作。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，海洋渔业、公安（海防）、

海警、海事、市场监管、检察机关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伏季休

渔管理工作，强化沟通协作，信息共享，及时移交涉嫌违法犯罪

案件、线索，坚决打击组织化、团伙化、链条化违法犯罪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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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，落实好领导责任制和管理责任制，

加强辖区伏季休渔工作的落实和监管，一把手亲自抓，分管领导

直接抓，精心组织部署，做到守海有责，守海尽责。要充分发挥

村（居）委会、渔业协会等基层组织和社会团体作用，进一步落

实渔船网格化管理责任机制，形成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工作格局。

（二）层层落实责任。各镇、部门要高度重视海洋伏季休渔

工作，按照“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坚持依港管船、依

港管人、依港管船，镇政府、渔业村（公司）、渔港中队要发挥

属地管理作用，早动员、早准备，要求所有应休渔船务必于 5月

1日 12 时前返回船籍港，并按照有关要求有序安排渔船回港、人

员上岸，切实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、动态准。发现未按规定回船

籍港休渔的，督促限期返回，全程跟踪监督；严禁外省籍渔船在

我县港口和管辖海域违规停靠、休渔，一旦发现、坚决予以劝离，

并通报相关省份召回。

（三）提升监管实效。一是全面动员、深入排查。建立全

县应休渔渔船名册、张榜公示、定点停泊。自愿参与伏休的钓具

渔船，应向渔业村（公司）、镇政府和县海洋与渔业局提出申请，

填写《东山县 2025 年钓具渔船自愿休渔报备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

和签订伏休承诺书（附件 3），对符合条件且严格全程执行伏季

休渔规定的，可申领伏季休渔补贴；镇政府、渔业村（公司）和

渔港中队要提前摸底、积极动员、鼓励休渔，伏休开始后尚未上

报的，不再列入补贴发放范围，严禁迟报、漏报和违规虚报、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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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、套取补贴资金行为。二是集中停靠、严密监测。要指定集

中停靠、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，及早规划泊位，提前公开发布，

并根据渔船靠港位置绘制《伏休渔船泊位分布图》；渔船靠港后

一律不得擅自移泊。严格检查海洋渔船北斗示位仪安装使用情况，

设立渔港“电子围栏”和相关海域“提示线”，充分运用渔船动

态监管系统、福海通等信息化平台，对重点渔船、未休渔船赋色标

识，及时监测掌握渔船动态船位及轨迹，全天候筛查比对存

在异常渔船，及时核实处置违规渔船。三是紧盯重点、从严

管控。要加强未参与自愿休渔钓具渔船、专项（特许）捕捞渔船

等未休渔船监管，严格落实管理措施，并建立上岸渔获物监督检

查机制。加强对资源调查船管控，监督其严格执行进出港报告、

渔获物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，确保渔获物妥善处置，防止流入市

场。加强对提前结束伏休的捕捞辅助船和活鱼运输辅助船等出海

渔船的管理，提前结束伏休的捕捞辅助船只能为其配套的捕捞渔

船服务，不得收购、转载其他捕捞渔船渔获物及非法渔获物；活

鱼运输辅助船不得收购、运载捕捞渔获物，要严格审核辖区活鱼

运输船有关情况，确保《捕捞辅助船许可证》《船舶检验证书》

辅助作业方式均登记为活鱼运输船。各镇要加强涉渔乡镇船舶监

管，不得违规捕捞，不得收购、转载非法捕捞渔获物，严厉打击

违规涉渔乡镇船舶，要进一步分类认定乡镇船舶和涉渔“三无”

船舶，清理取缔辖区涉渔“三无”船舶，切实维护伏季休渔秩序。

（四）强化休渔监管。一是筑牢渔港防线。结合渔船网格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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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机制，大澳、冬古、宫前和澳角渔港由镇渔港管控组会同渔

港中队负责，其他码头、澳口管控组由镇村负责，做好渔船的日

常监管和渔获物可上岸的渔港码头巡查检查，重点整治应休渔船

违反伏休管理规定出海作业、未伏休的钓具作业渔船、乡镇船舶

非法捕捞、辖区“三无”船舶和养殖渔船违法违规等问题。二是

突出海上执法。各执法机构要结合本行业专项行动，开展海上联

合执法行动，加大我县辖区海域巡航力度，在重点节点、重点海

域屯兵值守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三是打击冰鲜杂鱼交

易。伏休期间禁止收购、销售、运输非法捕捞的冰鲜杂鱼，要加

强辖区渔港、岸线、海鲜交易场所巡查，打击禁渔期内违禁渔获

物交易、向违禁渔船非法供油、供冰等行为，对发现涉黑涉恶的

相关线索，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置。四是从严从重查处到位。对

各类伏休违规渔船，及时立案、严肃查处、依法处置，按规定扣

减渔业资源养护补贴，震慑违法行为，防止发生群体性违规事件。

对擅自出港渔船，做到及时发现、迅即召回、快速查处；对擅自

关闭、拆卸或屏蔽船位监测终端设备的，及时通报、从严核查、

依法处罚。

（五）建立协同机制。要提前组织对休渔渔船修船情况、伏

休期间过户情况进行摸底甄别，同步建立完善信息互通、联动检

查和互动交流机制。要引导渔船有序修船，确需在伏休期省内异

地修船的，由渔船船主提出申请，船籍港所在地征得渔船停泊地

同意后，发出委托管理函。伏休期间购置过户渔船不得擅自移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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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行，确需在伏休期移泊航行的，转出地在移泊航行前要督促卖

出方会同买入方船舶所有人共同向转出地、转入地提出移泊航行

备案，并报告航行计划，转出地征得转入地同意后，发出过户监

管告知函，确保转入地实时掌握渔船进出港信息。转入地要主动

衔接，配合转出地加强渔船监管，及时衔接渔船动态监管平台系

统、北斗示位仪动态监控等“线上”管理；渔船抵达转入地渔港

后，及时纳入“定人联船”“实船点验”“安全网格化监管”等

“线下”监管范围，并落实相关安全检查制度；渔船未按航行计

划抵达转入地渔港的，转入地要及时通报转出地加强监管。

（六）规范专项捕捞。强化专项捕捞渔船审批，落实船位动

态监控、渔获物定点上岸、渔港进出港报告、产量统计、执法船

伴航执法等监管措施，督促渔船如实填写渔捞日志，严查专项捕

捞渔船是否符合捕捞许可证规定的作业类型、场所、时限等要求。

紧盯专项捕捞启动时间节点和北纬 26 度 30 分线附近海域，严防

未开渔船舶提前出海、已开渔船舶违规越线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七）严管乡镇船舶。要持续深化巩固海上船舶安全专项整

治工作成果，加强涉渔乡镇船舶监管，重拳打击涉渔“三无”船

舶违法违规行为，始终保持严查严打高压态势，切实维护伏休秩

序。对乡镇船舶违反伏季休渔规定捕捞作业，或随船携带网具，

或向渔船供油、供冰或者代冻、收购、销售、运输违禁渔获物的，

依法依规严肃查处。同时，各镇及时将违法违规乡镇船舶移出管

理档案、撤销识别牌号，符合“三无 ”船舶认定条件的依法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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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，坚决防止乡镇船舶、涉渔“三无”船舶违法违规现象反弹

回潮。

附件：1.东山县2025 年海洋伏季休渔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2.东山县 2025 年钓具渔船自愿休渔报备申请表

3.东山县 2025 年钓具渔船自愿休渔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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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东山县2025年海洋伏季休渔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李达生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林陵东 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

林晓彬 县政府办二级主任科员

成 员：曾国清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

陈志雄 县财政局局长

纪亚勇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

蔡元辉 县委台办主任

林武平 县公安局副局长

蔡炳山 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

卓 烨 漳州海警局东山工作站站长

何海生 西埔镇镇长

林全林 铜陵镇党委副书记

林咏松 陈城镇镇长

林素荣 康美镇镇长

蔡松山 樟塘镇镇长

陈恩坤 杏陈镇镇长

何燕丽 前楼镇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：蔡炳山（兼），副主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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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起超（县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），办公室设在县海洋与

渔业执法大队，电话：5623228，传真：5622028。



附件 2

东山县 2025 年钓具渔船自愿休渔报备申请表

船名号 持证人姓名 持证人身份证 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
船长

(米)

主机功率

（千瓦）
总吨位

渔船持证人申请签名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所属渔业村（公司）：

（盖章）

所属镇人民政府：

（盖章）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：

（盖章）

备注栏：1.申请人需提供捕捞许可证及身份证复印件；2.申请表一式三份，持证人、镇人民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部

门各存档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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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东山县 2025 年钓具渔船自愿休渔承诺书

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：

本人 ，所属闽东渔 ，核定作业类型为钓

具，现承诺自愿参与 2025 年全程休渔（2025 年 5月 1 日 12 时至

8 月 16 日 12 时），并严格遵守伏休各项规定，如若违反伏休规

定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后果。

承诺人：

日 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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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4月 23 日印发


